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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政府的答复

南斯拉夫

' 〔原件：英文〕

〔1985年10月22日〕

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仍然持着它于1 9 8 1年8月24日在答复 

秘书长时对“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所表示的意见（联合国 

在这个领域中采取的行动可以对发展睦邻关系与合作关系有所贡献，并且它对一般 

在国家间以及特别是在邻国间存在的问题所提出解决办法也是有益的。

2. 上面提到的答复中曾经指出，加强邻国间的合作关系与国际上的普遍合作 

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排除划分簕响范围、势力范 

围和控制范围的关系#过去国际关系中留下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包括民族、经 

济和文化问题等，而在邻国间建立起信心和进行长期的谈判将可使这些问题妖得较 

快的觯决。

3 .南斯拉夭政府一向非常重视与所有邻国按照《联合国宪鞏》的规定去促进 

睦邻关系和发展多方面的合作.这种立场反映出雨斯拉夫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在其 

外交政策上作的一个实质承诺，即它要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存政策•这种立场不但在 

南斯拉夫的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并且在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宪法中也有明 

文规定，傕据这样的取策，南斯拉夫与其邻国之间发展了多方面的关糸，包括趄国 

境的合作、贸易、货币往来、工业合作、交通、水力工业、旅游、免签证和减少关 

税手续以及各种领箏关系•这也提高了巴枣干半岛上各国领袖在双边与区域内的政. 

治来往•

49在发展睦邻关系和增加了觯与合作方面，少数民族的地位特别重要•因此， 

在有相同的少数民族居住的邻国间，少数民族的地位平等和全面培养他们的民族认 

同应当是一种普遍接受的做法.南斯拉夭买行“开放边境”的政策，取消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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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取消了签证和开放人民和货物的流通#南斯拉夫的边境被*>人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 

边境9这种政策是符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十年前在赫尔辛基签订的《最后文件》

的。

5«促进睦邻关系应当是每个国家外交政策基本目标中的主要成份，这含着在 

与邻国的关系中拒绝霸权和控制政策，尊重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独立外 

交政策，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以及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存政策，以期最 

终达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南斯拉夫政府认为，陸邻关系中具有这种政治成份, 

而这在探讨法律原则与规定以及在拟定有关国际文件时必须列入考虑•

6a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睦邻关系除了明白地含有政治内容以外，它还有法律内 

容。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构成一个国际法律类别和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睦邻关 

系的基本原则是由两国地理接邻的事实造成的；法律上言之，这就隐贪了所有管理 

邻国间具体夫系的规范9

7.南斯拉夫政府想要在此指出，对睦邻关糸的概念必须作出明确的定义；其 

中应包括实质性的和法律性的内答。也就是说，必须在此领域中建立一个可供进一 

步发展的采构。目前联合国内进行的編制文件工作可以先列出一个原则和规定的清 

单。以后应以这个清单为基础去研讨一份国际文件•无论如何，滑单上的原则必须 

以《联合国宪鞏》为基础。在探讨《宪草》的过程中，应将其中任何与睦邻关系特 

别有关的或对这个关系特别重要的原则和规定纳入清皁中•另一份应当纳入的篁要 

国际文书就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1 9 7 5年通过的最后文件。弟三个来源就是,; 

各邻国间已经作出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反映了邻国间进行国际合作的特别情况a 

根据从这三种囡际文书中收粟到的原则、规定和要紊,即可确定国境接邠的国家关 

糸的特有性质和决足何种具体的规定和原则可适用于这些情况•

8 •在设法建立睦邻关系的原卿的内容的初步阶段中，南斯狸夫藏府认为应当 

汪意那些能够适用卞所有国家同关系的原则，特别是涉及那些只出现在邻国关系中 

的特别情况的原则和要素9举例而言，这可能包括：尊重国家的平等主权；不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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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和不以武力相胁；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等。

9.南斯杻天政府兖持秘书长在第三十七届大会上就各国对睦邻问题的反应所提出 

的报告（A/37/476，第八节）中所载的建议•特别重要的一项建议就是，这一领 

域中进一步的工作应当是由秘书处对各国在睦邻关系方面的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进行 

一项研究（见第66运煅）•

10.关于未来的文件所应采的形式问题，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坚持 

采一种形式，最好是专门讨论和决定这份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有关原则和规定的清单。 

以后可以由大会来决定它:的形式。


